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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編印請以實用易讀為主，避免豪華精美】 

 

教育部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方案計畫書(大學校院適用) 

 
申 請 學 校 名 稱 ○○學校  

申請人數 人 

經費需求 元  
(學 校 三 年 總 經 費 ， 不 含 配 合 款 )  

執 行 期 間 102 年 08 月 31 日至 105 年 08 月 30 日 

校 長 
姓    名： 
聯絡電話： 

計 畫 聯 絡 人 

單位、職稱： 
姓    名：  
聯絡電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業
務
承
辦
人 

簽
章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校

長

簽

章 

 

中華民國 102 年   月 

申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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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錄 
 

壹、 清冊及檢核表 

貳、 計畫摘要 

參、 學校資源概況 

肆、 學校特色發展策略 

伍、 預期效益及管考機制 

陸、 經費規畫表 

柒、 其他 

捌、 申請人填報書 
玖、 擬任同意書 
拾、 進修計畫書 

 
 
註 1：申請文件內容（A4，十四號字，固定行高 20pt，需包括學校特

色發展策略） 
註 2：第壹至柒項由學校填報，以 20 頁為限；第捌項由申請人填報，

以 8 頁為限，每一申請人應繳交填報資料一式 10 份(包含學校

填報資料與申請人填報資料)，至多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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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清冊及檢核表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檢核表 

申請學校： 送件日期： 
項

次 檢核內容 學校檢核 1 初核 覆核 2

1 
申請學校為當年度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勵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補助之大專校院，或「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在申請年度獲

當期補助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公私立大學校院。 
□ □ □ 

2 
本校所申請之教學研究人員符合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所界定之教

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業技術教師，且均為專任。 

有申請 無申請 
□ □ 

□ □ 

3 本校所申請之高等教育經營管理人才，均為專任人員。  □ □ □ □ 

4 本校所申請之業師，均為專任人員。 □ □ □ □ 

5 
本校所送之新聘教學研究人員及高等教育經營管理人才申請人，均為

國內大專院校第一次聘任者(私立大學新聘人員，不在此限)。 □ □ □ □ 

6 新進人員(尚未聘任，非現任)需填報擬任同意書 4，必須有本人簽名。 □ □ □ □ 

7 
教學研究人員申請補助期間欲休假從事研究、進修者，需填報進修計

畫書 5，必須有本人簽名。 □ □ □ □ 

8 
本校所送申請人，係透過學校特殊優秀人才審查機制 6 公文簽陳、會

議決議、補助要點或審查)推薦。 □ □ □ 

9 本校所送申請人均已排除退休之軍公教人員。 □ □ □ 

10 本校所送申請人內含一名年輕優秀人才。 □ □ □ 

11 本校所申請之教學研究人員未超過八名以上。 □ □ □ 

檢核人員核章 3 
承辦人 主管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本部審核結果 

□通過 初核人員核章 
 
 
 
覆核人員核章 

□未通過（經電話通知補齊相關文件；超過 3 個工作天未補

齊相關資料者，或其他原因者退件） 
未通過原因： 

通知人員：              通知時間：               

補件時間： 

備註 

1. 單位檢核：請確實檢核完成後於檢核項目打「ˇ」；未勾選視為未完成檢核。 
2. 本部僅受理完成檢核之申請案件，檢核項目勾選如有缺漏，即視為未通過，退件

辦理。 
3. 以上填報資料由申報學校或填報人員負相關法律責任。 
4. 第 6 項（申請書第玖項）擬任同意書，不在申請人 8 頁限制之內。 
5. 第 7 項（申請書第拾項）進修計畫書，不在申請人 8 頁限制之內。 
6. 第 8 項校內審查機制一式三份，與申請書分別裝訂，不在 20 頁限制之內。 

本部受理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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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申請人清冊一覽表  

申請類別 專長領域* 編號 姓名 新聘 留任 
年輕優秀人才

是 否 

教學研究人員 

 1      

 2      

 3      

申請人數小計      

經營管理人員 

 4      

 5      

 6      

申請人數小計      

專任業師 

 7      

 8      

 9      

 10      

申請人數小計      

申請人數總計      

備註：本表格請各校依實際需求，自行增刪。 

申請類別：依本部申請作業要點第二點分為三類： 

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指從事教學、研究及服務且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所界定 

    之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 

二、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理人員，指協助校長且具有高等教育管理經營經驗或專業 

    背景之人士，例如產學合作專業人員、具財務法律背景之專業人士等。 

三、專任業師，指在特定專業領域具有資深產業經驗或特殊貢獻，在學校內從事教 

    學研究、實習指導或課程研發等工作之人員。 

專長領域：分為人文及藝術、社會科學、數學及自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5類科。 
*專長領域每人限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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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摘要 
簡要說明學校特色發展策略：依各校之中長程計畫發展方向，擬具申請本補助特殊優

秀人才落實之教學研究或服務策略，包括理念、目標、策略、執行方法、預期成果。(以
1 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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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資源概況 
一、行政及教學組織架構 

(一)行政組織架構圖 

(二)教學組織架構圖 

二、學生數 

學 
年 
度 

專科部 
(含 5 專及 2 專) 

大學部 
(含 4 技及 2 技) 

研究生 
總計

日間 夜間 小計 日間 夜間 小計 碩士生
碩士 

在職專班 
博士生 小計

96 
學年度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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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兼)任教師數 

級別

學年度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其他 
(含專技人員

及專技教師) 
總計 

96 學年度 
專任       
兼任       

97 學年度 
專任       
兼任       

98 學年度 
專任       
兼任       

99 學年度 
專任       
兼任       

100 學年度 
專任       
兼任       

四、96 至 100 學年度生師比(含全校及日間；請以學年統計) 
學年度 全校生師比 日間生師比 

96 學年度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生師比計算：96 學年度學生人數之計算仍不含延畢生、休學生及外國學生，97 學年度資料請依(時

稱)「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審查作業要點」規定(不

含外國學生、休學生)計算，98 學年度資料請依「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規定(不含外國學生、休學生、全學年均於國外之學生)計算，99 學年度資料請

依「100 學年度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提報作業說明」計算，100 學年度資

料請依「101 學年度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提報作業說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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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特色發展策略 
依各校之中長程計畫發展方向，擬具申請本補助之特殊優秀人才落實之教學研究或服

務策略（包括理念、目標、策略、執行方法、預期成果)。 
 
 
伍、預期效益及管考機制 
學校執行本計畫整體之預期效益，應建立管考計畫執行進度之投入面與產出面量化指

標，並應明列可供每年度具體檢視計畫執行成果及產生效益之質化、量化績效指標。 

學校(預期整體績效) 

年

度 
績效 質化 量化 

102
學

年

度 

研究績效   
教學績效   
產業、服務或高

教經營管理績

效 

  

103
學

年

度 

研究績效   
教學績效   
產業、服務或高

教經營管理績

效 

  

104
學

年

度 

研究績效   
教學績效   
產業、服務或高

教經營管理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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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經費規畫表 
經費規畫（包括學校配合款)：簡要說明補助經費與計畫經費有落差時，學校執行計畫

之優先排序。 
 

註： 1.本補助款為外加，不得作為補助人本薪之替代薪資 

2.本補助核給期間為三年 

3.配合款項目請自行增減 

 
  

經費項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補助款(元) 人數 總 額(元) 備  註 

申請經費 
三十萬元×3   

三年預算 五十萬元×3   
小 計 人 元（A） 

年度 學校配合款 支用項目 優先順序 

第一年 
   
   

小計    

第二年 
   
   

小計    

第三年 
   
   

小計    
總計 元（B）   

學校配合款占總經費之比例（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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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 
檢附學校相關法規、調查表式、分析報告、課程規劃及其他補充資料，並得提供線上

文件及連結網址，以供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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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施學校特色發展策略，擬延攬或留任特殊優秀人才 
 
申請人填報注意事項：(本頁可刪除) 
 
1. 應說明所申請特殊優秀人才背景及未來績效對學校特色發展策略之助益，每校申請

名額以 10 人為限，每人限填 8 頁。 
2. 字型為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en)，14 號字，固定行高 20pt。 
3. 「捌、申請人填報書」之任何字句、欄位、格式(綠色字體除外)，除另有說明外，

皆不可刪除或調整。 
4. 避免使用複製貼上方式，確保格式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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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申請人填報書 
一、申請人資料 

姓名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請黏貼二吋照 
 

片乙張於此欄 

性別 □男□女 通訊處  

聯絡方式 

□申請人    □聯絡人 

電話：                  傳真： 

行動電話：              電子信箱： 

現職學校 
□有：                

□無 
系所  職稱  

年輕優秀人才 
□45 歲以下（民國 57 年 8 月 31 日(含)以後出生者） 
□取得博士學位五年以內（民國 97 年 8 月 1 日以後） 

申

請 
類

別 

□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 

   □新聘   □留任 

□特殊優秀高等教育經營  

  管理人員 

   □新聘   □留任 

□特殊優秀業師 

   □新聘   □留任 

專 
業 
背 
景 

大學校院： 

□人文與藝術        □社會科學 

□數學及自然科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註：每人限選一項 

申請人簽名： 

學歷 
(至多 5 筆) 

校名/系科別 教育程度 修業年限 
   
   
   

經歷 
(至多10筆，含現職) 

服務機關/職稱 及任職年月 
  
  
  

（學經歷列數可自行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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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申請特殊優秀人才背景及未來績效對「學校特色發展策略」之助益 

(一) 申請人學歷、經歷或學術成就對於任職學校所提出「學校特色發展策略」之助益： 

研究績效 

 
 
 
 
 

教學績效 

 
 
 
 
 

產業、服務

或高教經

營管理績

效 

 
 
 
 
 

(二) 申請人所提出未來績效事項對任職學校所提出「學校特色發展策略」助益（含質

化及量化指標）： 

研究績效 

 
 
 
 
 

教學績效 

 
 
 
 
 

產業、服務

或高教經

營管理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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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景： 

擬延攬或留任人才經衡酌國外頂尖大學或相關產業資格要求，申請人學歷、經歷或學

術（專業）成就是否在該其領域創新、實務發展或技術創新上達到國際（領先）水準。 
請列出近 5 年之績效 

研究績效 

（期刊論文請註明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並填列期刊卷期、出版期間、研發

等） 
 
 

教學績效 

（如教學效果、教材教案、任教課程等） 
 
 
 

產業、服務

或高教經

營管理績

效 

（如輔導學生課外、科技活動及學術演講；主持、協助、參與政府及校外學

術團體之活動；產業服務等） 
 
 

四、未來績效： 

擬延攬或留任人才經衡酌國外頂尖大學或相關產業之資格要求，申請人未來績效是否

在該其領域創新、實務發展或技術創新上達到國際（領先）水準（含質化及量化指標）。 

研究成果 

 
 
 
 
 

教學成果 

 
 
 
 
 

產業、服務

或高教經

營管理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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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經費 

（配合款支用項目列數可自行增減） 
 
 
  

申請經費 
□三十萬元 × 3 
□五十萬元 × 3 

年度 學校配合款 支用項目 

第一年 
  
  

小計   

第二年 
  
  

小計   

第三年 
  
  

小計   
總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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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擬聘人員請填本同意書 

玖、擬任同意書 

擬任學校（章戳） 

  

事由 
同意自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1 日起擔任（機關名稱、

單位名稱）（官職等）（職系）（職稱）職務。 

同意人 

 
姓名： 
 
簽名： 
 
日期： 

 

機關首長 

 
 

（核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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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欲進修人員請填本計畫書 

拾、進修計畫書 

 

事由 自中華民國   年  月至   年  月前往          進修。 

進修計畫 

 
 
 
 

績效目標 

 

申請人 
簽章： 
 
日期： 

機關首長 

 
 
 

（核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